
執 照 申 請 檢 附 文 件 須 知

1.申請書一式（海上平台執照申請書）<請向旅遊處索取>。
2.檢具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黏貼於同一張A4紙上並蓋上私章。
3.非本人申請須填具委託書並檢附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黏貼於同張

A4紙上並蓋上私章。
4. 監造紀錄相關圖說：監造紀錄、竣工圖說、竣工查驗證明＜請向造船技師

或本府認可之船舶設計機構設計索取＞。
5.海上平台活動計畫暨相關活動項目工作人員或單位之證明文件。
6.海上平台應設置下列配備及工作人員或單位之證明文件：
（一）檢具各救生設備、消防器具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請向

廠商索取)。

（二）停泊於指定位置待命之動力船舶。
（三）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人員證明文件。

   （四）救生員證明文件。
7. 平台外觀(前、後、左、右建物全景各一)、內部(如緊急救護箱、通訊設備、合格
救生圈、夜間照明警示設備、海水消防栓、海水幫浦、衛生盥洗及污物處理設
備)照片<均須以A4紙張黏貼及加註說明各照片之名稱，並在黏接處蓋上私章、另須

註明平台名稱>。

8.保險相關證明文件：責任保險契約影本(待平台經相關單位審查通過後，本府再行

通知經業者依海上平台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內容及範圍向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

並將附本副知本府備查)。

9. 檢附之所有文件，皆須蓋上申請人私章。

備註： 

    1、以上申請時所應檢附之文件僅須1份，請依前述順序以A4大小摺疊，並由上而下置

放。

    2、海上平台申請相關表件及法令規定，可至本府旅遊處－表單下載（或相關法規）下

載使用（網址為http://www.penghu.gov.tw/11tourism/）。


